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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的通   知


涪陵电大，各教管中心、直属学校：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年，坚决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是每一个单位的政治责任。做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首先要加强安全教育，安全教育是校园安全的根本环节，为进一步推动安全教育落实落地，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把安全教育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前校园安全总体平安稳定，但校园安全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基层基础有差距、安全教育不深入等问题，特别是安全教育重说教、走形式、成效差较为突出，学生的安全意识未得到有效提升，未能有效防范涉校涉生伤害事件，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带给家庭永久的伤痛，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全区教育系统正在深入推进校园安全“五化”建设，其中安全教育系列化就是通过一系列有序的安全教育提升每一位学生安全风险意识，让学生知风险、会避险、能自救，有效防范或全力减少安全事故。《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学校必须尽到安全教育和管理的责任，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二、全面推动，突出安全教育工作实效
各校要充分认识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推动安全教育系列化，全面深入开展国家安全、疫情防控、心理健康、防溺水、防欺凌、防踩踏、防性侵、食品、交通、消防、地质自然灾害、反恐防暴、防诈骗、防邪教、拒绝毒品等安全教育，结合实际制定安全教育行事历，做到每月有重点，每周有主题。
1．落实安全教育主阵地。开齐开足心理健康课、安全法制课，落实每月不少于2课时的心理健康课和安全教育。学校要充分发挥班主任的集体智慧，编印校本安全教案，突出场景体验、放警示片、讲故事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入脑入心。加强安全教育与德育的融合，充分利用团队课、班会课开展系列德育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有力促进安全教育效果。要认真填写《班级安全教育记录》，每月检查1次。
2．努力营造全时空安全教育。紧扣“法治宣传月”、“安全生产月”、“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5.12防灾减灾日”、“11.9消防宣传日”、“12.2交通宣传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充分利用国家安全教育平台，开展相关专题安全教育活动，认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中小学每学期4次、幼儿园每学期2次。充分利用每天的课间操集会、每周的升旗仪式、每周放假前集中安全教育进行针对性安全教育；充分利用LED屏、黑板报、宣传栏、校园标语、校园广播、下课安全铃声等宣传安全知识；突出校门口、学生宿舍、教学楼道等重点部位安全文化打造。
3．全面落实家校共育。积极落实每月1次教职工安全知识校本培训，提升教职工安全责任意识、职责意识和履职能力，特别是学生心理异常的识别和疏导能力。会用慎用学生教育惩戒规则，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学生的错误，严慈相济，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严禁发生因教育方式不当引发的极端事件。每期召开2次家长会，签订相关安全责任书；寒暑假各发放1次安全告知书，每周向家长推送1次安全提醒，提升家长安全监管意识，落实家长监护责任。每期邀请专家到校进行1次家庭教育讲座，教给家长如何改变教育观念、如何作表率、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管控情绪，全力防止因家长教育方式不当造成的极端事件。
三、强化重点，坚决遏制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
1. 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各校要按照《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十条措施的通知》（渝教安发〔2021〕2号）要求，采取心理讲座、主题班会、团队活动、家长会等形式，全面落实10条措施，重点做好心理健康教育：一是每期至少举行2次珍爱生命的主题班会，贯穿抗挫折能力提升、励志教育、感恩教育、生命教育，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珍爱生命。二是每期上好1堂心理辅导课，要根据师生心理健康筛查台账，进行分类管理，加强有针对性的个别心理辅导，并根据需要及时转介医学治疗。三是每期进行1次《给父母的一封信》征文比赛，畅通学生倾诉渠道，释放生活学习压力。四是每期开展1次谈心谈话，广泛组织德育干部、班主任、辅导员等与每位学生进行一次专门的谈心谈话，深入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和实际困难，通过设立热线电话等方式畅通师生交流渠道，及时做好引导疏导工作。五是每期开展1次心理健康家庭教育专题讲座，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宣传，特别要提高家长预防、识别子女心理危机的能力，要求家长多陪伴孩子，改变简单粗暴的家庭教育方式，培育良好的亲子关系。
2. 进一步加强预防学生溺水教育工作。每年4-10月是学生溺水的高发期，各校要高度重视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多措并举，构建防溺水“五个一”长效教育机制。一是各校4月要组织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季启动仪式，要有学生宣誓和签名等内容，邀请家长代表参加。二是召开1次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通过放警示片、现场体验、背诵“七不三要”等方式，让“七不三要”触及每个学生脑海。三是开展1次防溺水征文比赛，让学生知道水域危险，推荐优秀征文参加区级比赛。四是每天上下午最后一节课进行1次防溺水安全提醒，要求学生齐读“七不三要”，落实路长负责，制止学生私自下塘下河游泳或到水域戏嬉玩耍。五是召开1次专题家长会，发放《致学生家长一封信》和《防溺水安全告知书》，落实家长校外监管责任，有效防范溺水事件的发生。
3. 进一步加强防校园欺凌教育工作。各校要进一步完善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机制，多管齐下，突出防欺凌教育，有效防范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一是开展1次防范校园欺凌的主题活动，教会学生善于并敢于向校园欺凌说“不！”，教育学生学会保护自己。二是举办1次法制安全讲座，邀请法制副校长（辅导员）来校宣传，突出校园欺凌的危害和法律责任，尤其是刑法修正案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和自控力。三是对问题学生开展1次谈心谈话，引导学生与他人和谐相处，用正确方式处理学生之间矛盾纠纷，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
4. 进一步加强防性侵工作。各校要高度重视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进一步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强化对拟招录人员（临聘人员）品德、心理的前置考察，学校法律顾问开展1次教职工法制教育。大力开展预防性侵害教育，融入青春期教育、性知识教育，提高学生自护意识和自救能力。密切家校合作，明确家长监护职责，严禁学生不假外出或在外过夜。加强部门协调，加大专项整治力度，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
5. 进一步加强防诈骗工作。各校要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全民反诈”的安全理念，增强“全民反诈”紧迫感和责任感，时刻绷紧“全民反诈”这根弦。要通过“反诈专题培训会”、“反诈主题班会”等形式对全体师生教职员工开展宣传宣讲活动，切实提升广大师生的识骗、防骗能力。要大力营造宣传舆论氛围，主动防范和阻止各类诈骗案件的发生。
四、加强领导，确保安全教育落实落地
1. 加强组织领导。各校要充分认识校园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强化组织领导，一把手要亲自安排部署，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落实，安稳办主任要严格检查考核。特别要充分发挥班主任校园安全教育的核心作用，确保校园安全教育件件有落实、次次有记载，关键时候可以作为相关证据。
2. 统筹安全教育与管理。各校在开展好安全教育的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管理，做到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无缝对接，促进校园安全各项工作相得益彰。
3. 强化督导考核。将安全教育工作列为春秋期校安联席会成员单位联合大检查的重点内容，同时在6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防校园欺凌专项督查，加大对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考核力度，对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学校进行约谈。对思想不重视、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造成安全事件或不良影响的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员，将依法依纪问责。 
                     
                     
                       重庆市涪陵区教育委员会
2021年3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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